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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2025-083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传闻简述
2025年11月24日，网络上流传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调第

四季度业绩目标”、“大客户在L10/L11 商业模式上会有调整”等不实言论，引发部分关注。对此，公司
澄清并郑重声明。

二、澄清声明
经核实，公司针对网络平台流传事项声明如下：
1、网络流传相关言论不属实。当前，公司第四季度整体经营，包括GB200、GB300等相关产品出

货均按既定计划推进，客户需求持续畅旺，生产及出货一切正常，且目前未收到任何主要客户关于调
整业务模式、下修份额或价格的要求。

2、公司未向市场下调第四季度利润目标，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同时，与客户合作开发
的下一代产品，也正在按前期的计划如期顺利推进当中。

三、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2025-082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苑 大道与学府路交汇

处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52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66
17,731,517,293

89.325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

长郑弘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宗长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钻志、雷丽芳、何国樑、沈道邦列

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487,917,484
比例（%）
98.6261

反对
票数

242,762,409
比例（%）
1.3691

弃权
票数

837,400
比例（%）
0.004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06,441,651
比例（%）
98.7306

反对
票数

224,352,542
比例（%）
1.2652

弃权
票数

723,100
比例（%）
0.004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05,622,178
比例（%）
98.7260

反对
票数

225,123,515
比例（%）
1.2696

弃权
票数

771,600
比例（%）
0.0044

4、议案名称：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729,658,220
比例（%）
99.9895

反对
票数

1,127,977
比例（%）
0.0063

弃权
票数

731,096
比例（%）
0.004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取消监事会暨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84,072,
899

1,402,597,
066

1,401,777,
593

1,625,813,
635

比例（%）

85.0338

86.1719

86.1215

99.8857

反对

票数

242,762,409

224,352,542

225,123,515

1,127,977

比例（%）

14.9146

13.7836

13.8310

0.0692

弃权

票数

837,400

723,100

771,600

731,096

比例（%）

0.0516

0.0445

0.0475

0.045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四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从群基、姜羽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086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2025-063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国元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133,440,72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81%）的大股东深圳前海国元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元价值精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国元基金”）计划自2025年12月18日至2026年3月17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
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58,740,000股，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

公司近期收到国元基金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国元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深圳前海国元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元价值精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二）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国元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133,440,72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81%。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具体安排

1、减持原因：受基金份额持有投资者赎回申请要求
2、股份来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3、减持数量：集中竞价方式19,580,000股和大宗交易方式39,160,000股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6、减持期间：2025年12月18日至2026年3月17日
7、减持价格：按减持时市场价定
（二）国元基金作为公司重整投资人，所持有的股份已于2025年2月1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国元基金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国元基金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如适用）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国元基金将根据公司发展情况、市场情况、股价表现以及监管政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国元基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对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国元基金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888 证券简称：中国中免 公告编号：2025-036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自本次股东会决议之日起，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和监事，监事会的相关职权由审计与风险管

理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4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西里中街18号渔阳饭店会议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582
2,581
1

1,131,327,822
1,123,167,503
8,160,319
54.6836
54.2892
0.3944

●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81
1,123,167,503

57.5253
●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 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H股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
8,160,309
7.011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云军、副董事长刘昆因公务原因无法出席，经半数以上董事推选，会议
由董事常筑军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
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长范云军、副董事长刘昆、董事王月浩、独立董事王瑛

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会议召开时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德福、职工代表监事李辉因公务

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杨洪义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1. 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21,812,526
8,126,280

1,129,938,806

比例（%）
99.8794
99.5829
99.8772

反对
票数

1,069,977
34,039

1,104,016

比例（%）
0.0953
0.4171
0.0976

弃权
票数

285,000
0

285,000

比例（%）
0.0254
0.0000
0.0252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22,204,629
8,154,609

1,130,359,238

比例（%）
99.9143
99.9300
99.9144

反对
票数

681,074
5,700

686,774

比例（%）
0.0606
0.0699
0.0607

弃权
票数

281,800
10

281,810

比例（%）
0.0251
0.0001
0.0249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22,197,829
8,154,609

1,130,352,438

比例（%）
99.9137
99.9300
99.9138

反对
票数

672,870
5,700

678,570

比例（%）
0.0599
0.0699
0.0600

弃权
票数

296,804
10

296,814

比例（%）
0.0264
0.0001
0.0262

4.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99,032,333
5,056,040

1,104,088,373

比例（%）
97.8512
61.9589
97.5923

反对
票数

23,895,870
3,104,269
27,000,139

比例（%）
2.1275
38.0410
2.3866

弃权
票数

239,300
10

239,310

比例（%）
0.0213
0.0001
0.0212

5.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22,402,933
8,154,609

1,130,557,542

比例（%）
99.9319
99.9300
99.9319

反对
票数

566,070
5,700

571,770

比例（%）
0.0504
0.0699
0.0505

弃权
票数

198,500
10

198,510

比例（%）
0.0177
0.0001
0.0175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22,098,333
8,154,609

1,130,252,942

比例（%）
99.9048
99.9300
99.9050

反对
票数

726,170
5,700

731,870

比例（%）
0.0647
0.0699
0.0647

弃权
票数

343,000
10

343,010

比例（%）
0.0305
0.0001
0.0303

7. 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22,345,033
8,154,609

1,130,499,642

比例（%）
99.9268
99.9300
99.9268

反对
票数

626,870
5,700

632,570

比例（%）
0.0558
0.0699
0.0559

弃权
票数

195,600
10

195,610

比例（%）
0.0174
0.0001
0.0173

●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1.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2,402,933
比例（%）
99.9319

反对
票数

566,070
比例（%）
0.0504

弃权
票数

198,500
比例（%）
0.0177

●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1.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8,154,609
比例（%）
99.9301

反对
票数
5,700

比例（%）
0.069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注：以上表决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二) 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7

议案名称

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股
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股
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
配方案

同意

票数

58,389,643
81,760,243
81,702,343

比例（%）

70.7540
99.0735
99.0034

反对

票数

23,895,870
566,070
626,870

比例（%）

28.9560
0.6859
0.7596

弃权

票数

239,300
198,500
195,600

比例（%）

0.2900
0.2405
0.2370

注：以上表决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案1、2、3、4、5，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以及2025年第

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均为特别决议案，已分别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齐曼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5

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ST绿康 公告编号：2025-125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过户完成暨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于2025年11月24日收到上海康怡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怡投资”）等股份转让方的通知，其与福建纵腾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腾
网络”）股份转让相关证券过户登记手续已于2025年11月21日办理完成，纵腾网络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46,608,3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公司控股股东由康怡投资变更为纵腾网络，实际控制人
由赖潭平变更为王钻。

一、股份转让情况概述
1、2025年4月24日，康怡投资、杭州义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义睿投资”）、上饶

市长鑫贰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鑫贰号”）、杭州皓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皓赢投资”）（以下合称“股份转让方”）与福建纵腾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腾网络”）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由康怡投资、义睿投资、长鑫贰号、皓赢投资向纵腾网络转让上市公司
46,608,397股普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99%的股份。康怡投资与义睿投资、长鑫贰号、皓
赢投资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纵腾网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6,608,39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9.99%，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康怡投资变更为纵腾网络，实际控制人将由赖潭平变更为王
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东协议转让股份暨控制权拟发
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2025年4月29日，公司披露康怡投资、长鑫贰号、义睿投资、
皓赢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纵腾网络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北京博星
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2025年 6月 19日，公司收到股份转让方和纵腾网络出具的《关于股份转让协议延期的确认
函》，同意延长《股份转让协议》第13.2.2条约定的截止日至2025年8月22日（即2025年4月24日起一
百二十（120）个自然日），即在2025年8月22日前，不会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第13.2.2条的约定要求
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同意延长《股份转让协议》第 13.2.3条约定的截止日至 2025年 10月 21日（即
2025年4月24日起一百八十（180）个自然日），即在2025年10月21日前，不会根据《股份转让协议》
第13.2.3条的约定要求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1日披露的《关于控
股股东、股东协议转让股份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3、2025年7月14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的议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份转让协议》已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5日披露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1）。

4、2025年9月25日，康怡投资、义睿投资、长鑫贰号、皓赢投资与纵腾网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东协议转让股份

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00）。2025年9月30日，公司披露康怡投资、长
鑫贰号、义睿投资、皓赢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新稿）》，以及纵腾网络出具的《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更新稿）》及《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2025年10月20日，股份转让方和纵腾网络出具《关于股份转让协议延期的确认函（二）》，同意
延长《股份转让协议》第13.2.3条约定的截止日至2025年12月31日（即2025年4月24日起二百五十
一（251）个自然日），即在2025年12月31日前，不会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第13.2.3条的约定要求解除

《股份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东协议转让股份
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04）。

二、股份过户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24日收到康怡投资等股份转让方的通知，其与纵腾网络股份转让相关过户

登记手续已于2025年11月21日办理完成，并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

康怡投资向纵腾网络转让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27,326,082股股份，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17.58%；义睿投资向纵腾网络转让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7,712,926股股份，占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96%；长鑫贰号向纵腾网络转让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3,856,463股股份，
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48%；皓赢投资向纵腾网络转让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7,
712,926股股份，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96%。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纵腾网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6,608,3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公
司控股股东由康怡投资变更为纵腾网络，实际控制人由赖潭平变更为王钻。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前后，相关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福建纵腾网络有限公司

上海康怡投资有限公司

上饶市长鑫贰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杭州义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皓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过户前

股份数量（股）

0
47,291,400
7,770,792
7,770,792
7,770,792

占总股本比例

0.00%
30.43%
5.00%
5.00%
5.00%

过户后

股份数量（股）

46,608,397
19,965,318
3,914,329
57,866
57,866

占总股本比例

29.99%
12.85%
2.52%
0.04%
0.04%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已完成，公司控股股东由康怡投资变更为纵腾网络，

实际控制人由赖潭平变更为王钻。纵腾网络将保持上市公司业务稳定发展，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目前，公司经营业务稳定，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ST绿康 公告编号：2025-126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票
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及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于2025年11月24日收到股东上海康怡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康怡”）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康怡

合 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否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5,200,000
5,200,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26.05%
26.05%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3.35%
3.35%

起始日

2024年
9月3日

解除日期

2025年 11月 21
日

质权人

上海张江科技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康怡

合 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否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14,765,318

14,765,318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73.95%

73.95%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9.50%

9.5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年
11月21日

质押到期日

申请质押解
除日

质权人

福建纵腾
网络有限

公司

质押用途

上 海 康 怡 资
金需求；《股
份转让协议》

履约保障

三、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累计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上 海 康
怡

赖潭平

赖建平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9,965,318
1,556,860
173,745

21,695,923

持股比例

12.85%
1.00%
0.11%
13.96%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14,765,318
0
0

14,765,318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73.95%
0%
0%

68.06%

合 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9.50%
0%
0%

9.5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售和冻结、
标 记 合 计 数

量（股）

0
0
0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合计

数量（股）

0
1,167,645

0
1,167,645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0%
75.00%
0%

16.85%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上海康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

强制过户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上海康怡股份质押不存在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的情形。
（3）上海康怡与质权人签订的质押协议中，含有未约定明确的质押到期日，因此不能确定未来半

年内及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4）上海康怡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还款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股票分红、

投资收益等，目前不存在偿债风险，不存在平仓风险。
（5）上海康怡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6）上海康怡本次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199 证券简称：*ST东晶 公告编号：2025066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
实施情况的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14,5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5.9562%）的股东“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聚映山红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宁波宁聚”）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满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9982%）。

公司于2025年9月11日披露了《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暨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截至2025
年 9月 9日，宁波宁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327,98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563%。

近日，公司收到宁波宁聚的管理人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期
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前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现将股东减持情况
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宁聚映山红3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减持
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2025 年 8 月 29 日—2025 年 9
月9日

减持均价
（元/股）

10.27

减持股数
（股）

2,327,982

减持股数占总股本
比例

0.9563%

宁波宁聚本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股份来源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的无限售
条件股份，减持价格区间为9.89元/股至10.74元/股。

二、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宁聚映山
红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500,000
14,500,000

-

占总股本比例

5.9562%
5.9562%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2,172,018
12,172,018

-

占总股本比例

4.9999%
4.9999%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宁波宁聚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减持情形。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宁波宁聚
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宁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宁聚不存在任何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事项，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
行的承诺情况。

4、宁波宁聚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564 股票简称：供销大集 公告编号：2025-063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股东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
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山东新合作超市连
锁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9,966,198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34.3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06%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质押起始日

2023 年 4 月
25日

解除日

2025 年 11 月
20日

质权人

滨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沾化

支行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山 东 新 合 作
超 市 连 锁 有

限公司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质 押 股
份数量（股）

9,966,198
2,513,991
12,480,189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34.32%
8.66%
42.97%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06%
0.01%
0.07%

是否为
限售股

是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 年 11
月20日

质押到期日

本质押项下
全部债务清

偿完毕

质权人

新 合 作 商 贸
连 锁 集 团 有

限公司

质押用途

生产经营
周转融资

三、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中合农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

动人，截至2025年11月20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中合农信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中国供销商贸流
通集团有限公司

中合联投资有限
公司

新合作商贸连锁
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新合作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1,165,000,000

1,335,000,000

100,000,000

475,530,738

343,340,617

持股比
例

6.45%

7.39%

0.55%

2.63%

1.90%

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股）

-

-

-

380,136,286

313,283,379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

-

79.94%

91.2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

-

-

2.11%

1.73%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股）

-

-

-

358,514,269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

-

94.31%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 售 数 量

（股）

-

-

-

20

0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

-

0.00%

0.00%

山东泰山新合作
商贸连锁有限公

司

十堰市新合作超
市有限公司

耿发

江苏泰欣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张家口新合作元
丰商贸连锁有限

公司

常熟市新合作常
客隆数科商业有
限公司（原江苏新
合作常客隆数科
商业有限公司）

延边新合作连锁
超市有限公司

江苏信一房产开
发有限公司

济宁市兖州区新
合作百意商贸有

限公司

山东新合作超市
连锁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合作商
贸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市龙兴农副
产品物流有限公

司

赤峰新合作超市
连锁有限公司

河北新合作土产
再生资源有限责

任公司

中合供销（上海）
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中
合瑞富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河北省供销商贸
流通有限公司

合计

223,147,796

139,230,424
17,008,059
116,050,458

53,688,210

47,644,736

3,729,197

47,593,486

28,424,248

29,041,819

31,371,275

23,783,014

11,539,677

8,014,404

154,600,000

13,350,000
4,367,088,158

1.24%

0.77%
0.09%
0.64%

0.30%

0.26%

0.02%

0.26%

0.16%

0.16%

0.17%

0.13%

0.06%

0.04%

0.86%

0.07%
24.18%

203,831,117

98,039,220
17,008,059
90,075,950

52,039,752

43,527,210

-

36,877,739

25,601,523

29,041,819

21,348,152

18,438,886

10,540,750

0

-

-
1,339,789,842

91.34%

70.42%
100%
77.62%

96.93%

91.36%

-

77.48%

90.07%

100%

68.05%

77.53%

91.34%

0.00%

-

-
30.68%

1.13%

0.54%
0.09%
0.50%

0.29%

0.24%

-

0.20%

0.14%

0.16%

0.12%

0.10%

0.06%

0.00%

-

-
7.42%

203,831,117

98,039,220
0

89,620,038

48,974,493

43,448,460

-

36,877,739

0

26,527,828

21,348,152

18,438,886

10,540,750

0

-

-
956,160,952

100.00%

100.00%
0.00%
99.49%

94.11%

99.82%

-

100.00%

0.00%

91.34%

100.00%

100.00%

100.00%

-

-

-
71.37%

0

29,138,791
0
0

0

0

-

0

0

0

0

0

0

7,320,641

-

-
36,459,452

0.00%

70.74%
-

0.00%

0.00%

0.00%

-

0.00%

0.00%

-

0.00%

0.00%

0.00%

91.34%

-

-
1.20%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5-113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代表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

东方28号私募投资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点创先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持有公司股
份27,561,151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6.13%）的股东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代表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28号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上海方圆”）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8月25日至2025年11月
24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6,746,155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1.50%），持有公司股份28,629,032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6.37%）的股东浙江点
创先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点创”）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2025年8月25日至2025年11月24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497,436股(占
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8,994,873股（占
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2%）。

2025年9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5%以下暨权益变动触及1%整
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6）、《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海方圆于2025年9月9日至2025年9
月1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074,00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
本的1.12820%。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方圆持有公司股份22,487,151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
数后总股本的4.9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2025年 9月 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91），浙江点创在2025年8月29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478,000股，减持占公
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0.77%，持股比例由6.37%减少至5.59%。

2025年11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5%以下暨权益变动触及1%
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浙江点创于2025年9月8日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99,600股，于2025年11月6日至2025年11月14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 1,664,300 股，累计减持 2,663,900 股，累计减持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0.59232%。本次权益变动后，浙江点创持有公司股份 22,487,132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
总股本的4.9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近日，公司分别收到上海方圆及浙江点创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告
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前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现将股东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 上海方圆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方圆

合 计

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变动日期

2025年 9月 9日至 2025年 9月 18
日

变动股数
（股）

-5,074,000
-5,074,000

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比例

1.12820%
1.12820%

注：上海方圆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2022年通过协议受让。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注：上述持股比例均以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449,743,693股计算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7,561,151
27,561,151

0

占总股本比例(%)
6.12819
6.12819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2,487,151
22,487,151

0

占总股本比例(%)
4.99999
4.99999

0

（二）浙江点创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浙江点创

浙江点创

合 计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变动日期

2025年 8月 29日至 2025年 9月 8
日

2025年 11月 6日至 2025年 11月
14日

变动股数
（股）

-4,477,600
-1,664,300
-6,141,900

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
比例

0.99559%
0.37006%
1.36564%

注：（1）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浙江点创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2018年通过协议受让。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注：上述持股比例均以公司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449,743,693股计算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8,629,032
28,629,032

0

占总股本比例(%)
6.36563
6.36563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2,487,132
22,487,132

0

占总股本比例(%)
4.99999
4.99999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计划
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数量在计划减持数量范围内，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及治理结构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一) 上海方圆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二) 浙江点创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25-063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8日披露了《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02），公司获得665.63万元的奖励。2024年2月6日，公司已收到上述部分奖励人
民币332.815万元。

二、获取补助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上述奖励的剩余补助资金人民币332.81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3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政府补助款已全部收到。
三、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
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因此以上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将上述补助款计入公司2025年其他

收益。
3、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助资金预计将会增加公司2025年度利润总额。上述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

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
资。

四、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002893 证券简称：京能热力 公告编号：2025-061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股东中山通用科技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8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以下简称“减持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持有公司6,149,8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3%）的特定股东中山通用科技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山通用投资”），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三
个月内（2025年 8月 25日至 2025年 11月 24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636,
4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中山通用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鉴于本次
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现将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中山通用
投资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时间
2025-10-20
2025-10-21

-

减持均价（元）
12.8400
13.0660

-

减持股数（股）
400,000
573,727
973,727

减持比例（%）
0.1517
0.2176
0.3693

中山通用投资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金

转增的股份。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山通用投
资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6,149,833
6,149,833

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2.3327
2.3327
0.000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5,176,106
5,176,106

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9633
1.9633
0.0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中山通用投资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中山通用投资本次减持事项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及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3、中山通用投资本次减持事项与已披露的承诺一致，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4、中山通用投资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山通用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